告知函

尊敬的老师：
    首先感谢您对学生社团建设的辛勤付出！
为持续加强学生社团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学校依据《安徽省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制定了《安徽工程大学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对社团指导教师权利与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请你严格执行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履行学生社团管理第一责任人责任，指导学生社团发展建设，把握社团发展正确方向，加强社团成员思想政治教育，规范学生社团日常管理，及时发现掌握、指导整改社团建设、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向其业务指导单位、校团委、党委学生工作部报告。

党委学工部、校团委
20263年42月827日
………………………………………………………………………………………………
我已知悉以上内容，并承诺严格执行学校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责任。                               
签名：
日期：              

报  告

校团委：
 作为（社团名称：        ）的业务指导单位，将会按照《安徽工程大学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要求，承担该学生社团健康发展的主体责任，担负对所负责学生社团日常活动的监督指导和社团成员教育管理责任，负责指导教师工作情况评价认定等。

                       业务指导单位（盖章）：
    日期：
